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校友會 

就《殘疾人士權利公約》公聽會的回應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零八年發表的《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

者》1  ，  推算約有八萬適齡的殘疾人士已然離開中學教育投身大專或社會。  就教育以言，根

據思匯政策研究所於今年三月發報的《香港各大學如何招收、取錄及支援身有殘疾的學生》2研

究報告(下稱報告)指出，  跡象顯示數字有逐年增長的趨勢,而透過非聯招方法申請入讀高等教

育學府的殘疾學生也是不勝其數。總括而言，殘疾人士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大，但是香港

的教育制度及措施則未能緊貼殘疾人士的需求。 

 

我們早前接獲兩宗個案反映香港對殘疾人士的支援是有所落差。 就此兩宗個案，  政府當

深切反思，以回應聯合國對香港有關公約中香港教育、就業及道路通達之提問。 

 

例子 1)  我們早前接獲一名需以電動輪椅代步的殘疾學生個案，當事人於演藝學院進

修期間，由於校園缺乏無障礙設拖，校園通道非常陡峭，部分課室門外設有梯級，需

使用手動輪椅出入，以致需長期依賴別人推動輪椅，而校方又以消防條例及古蹟條例

為由，表示無法改動校內建設，導致該名同學於試讀三星期後被迫退學。聯合國《殘

疾人權利公約》3中提到「締約國應當確保，殘疾人士能夠在不受歧視和與其他人平

等的基礎上，獲得普通高等教育、職業培訓、成人教育和終生學習。為此目的，締約

國應當確保向殘疾人提供合理便利」雖然，平等機會委員會為確保殘疾人士享有平等

參與教育的權利，於一九九九年制定了《教育實務守則》4協助教育機構防止及消除

殘疾歧視，《教育實務守則》從錄取學生、學校建築設施、學習器材都略有說明  ，但

有關守則只是一些簡單的指引，當中並沒有提供具體、清晰的實施指引。 

 

由於這位同學無法進修，因而想投身職場，也困難重重。僱主可以從「就業展才能計

劃」中獲政府提供每月三至四千元的津貼，原意是改善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但部分

僱主卻利用此津助的漏洞，聘請殘疾僱員以節省部份聘請僱員的開支，減低公司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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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www.lwb.gov.hk/UNCRPD/index.html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網頁，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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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成本，待津助期滿後，即已「不獲續約為由」變相解僱殘疾員工。我們深信這一結

果絕不是政府實施此項計劃的原意。 

 

無障礙設施方面，就上述個案，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5第六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在

古蹟之上，進行建築或其他工程；除非得到政府當局許可，並獲行政長官批准後，才

可進行相關改建工程。古蹟校園的管理人可以向當局申請許可證，在古蹟校園內增添

無障礙設拖。至於校園的管理人會否向當局申請豁免許可，當局又會否批准，全取決

於他們的個人意願。此一因素，無疑對有心向學的事主加添了多一重障礙。其實很多

時增添無障礙設拖，或許並不涉及建築工程，例如可在梯級處增添流動斜台，並不抵

觸上述條例；只是管理人或因怕申請手續繁瑣而不願為殘疾學生多做一點事，卻將責

任完全推卸在法例的豁免權上。這樣又如何達致有教無類？又如何符合上述殘疾人權

公約所說的「殘疾人士能夠在不受歧視和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普通高等教育」

的條文？從上述案例，管理人漠視殘疾者的需要才是造成事主無法進修的主要根由。 

 

此外，屋字署於 2008 年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了《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
6
（《設計手冊 2008》），適用於新建築物的設計及建造，或現存建築物的改建或加建，

業主必須於建築物內提供乎合設計手冊規定的無障礙設施，否則便屬違法。但現行《建

築物條例》是有豁免權的，於 1997 年前興建的建築物是不受規管，政府及房委會的建

築物都獲得條例的豁免權；亦即是說 1997 年之前所興建的舊建築物、政府及房委會的

建築物是容許沒有無障礙設施！試問政府自身也不提供無障礙設施，又如何推行無障

礙設施的相關政策？為配合《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宗旨，我們認為政府應修訂有關條

例，堵塞漏洞。 

 

另外，平機會於 2010 年發表了《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
7
，該報告指出公眾處所的通道設施未能做到使殘疾人士完全通達之地步，未能符合最

新標準《設計手冊 2008》的規定或提供具尊嚴的傷殘人士通道（無障礙的通道應確保

殘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切人權和基本自由，非具尊嚴的通道例如殘疾人士出入處

所要走後門，或使用載貨升降機）。《建築物條例》雖有規管私人樓宇設有無障礙設施，

可是鑑於有關當局巡查力度不足（更奇怪的是此類問題至今仍普遍存在，但當局卻在

過往五年從未發出任何警告通知予相關商廈及住宅樓宇，督促改善），致使法令成效不

大，仿如虛文。上述情況皆一一反映殘疾人士因缺乏無障礙設施難以融入社會，對升 

                                                       
5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CurAllChinDoc/C408917AF3B763F0482575EE00341206?OpenDocument 
香港法例資料庫內的雙語法例資料系統第 53 章《古物及古蹟條例》網頁，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6 日 
6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CurAllChinDoc/C408917AF3B763F0482575EE00341206?OpenDocument 
屋宇署《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網頁，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6 日 
7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I_Ass_c.pdf  平等機會委員會《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

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網頁，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6 日 



 

 

 

學、就業、活動上均帶來諸多不便，而適齡殘疾人士失學、待業的數字持續處於高位，

在某程度上就是因無障礙設施的不足、管理員漠視殘疾者的需要所造成。 

 

        例子 2)我們接獲另一個案,有一位因大腦麻痺而成為永久傷殘的學生，因其病患影響

數理能力,於高中時做功課及溫習時更會出不時現嚴重頭疼的情況。雖然,她憑著無比

的毅力於末代會考的數學試中取得合格成績，卻為此付上沉重代價，其他科目受到專

致於溫習數學的影響，全部被拖垮。致使她需要重讀,轉而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同時,她接納老師及醫生的建議放棄修讀數學。在此，我們需要留意的是香港現今入

讀大學的基本要求是需中英數及通識四科取得合格以上的績級，才能有望升讀大學。

正因此制度的定立，導致很多具有相當語文能力的大腦麻痺同學，被拒諸於大學門

外。但是，早年入讀大學的標準是中英文及另外兩個科目取得一定成績，則可有望升

讀大學。政府最新所設立的制度，變相減低了這類學生晉身大學的機會。根據聯合國

《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廿四條教育的第二節（五）﹕「按照有教無類的包容性目標，

在最有利於發展學習和社交能力的環境中，提供適合個人情況的有效支助措施。」既

然醫生已評估此一個案，他們是不適合修讀數學，因此有關大學應該以有教無類為大

原則，免除其數學成績，以其他學科的成績作為入學的甄選準則，讓他們有平等接受

大學教育的權利。上述的他們同樣也可視為有語言困難的傷殘學生。 

 

在此,希望新任政府可以慎重考慮上述建議,並懇請新任特首在執政後，可以開放溝通渠道

與相關殘疾人士組織共同商議此事,以兌現上任前提出的政綱「促進平等機會的持續教育和終

生學習,積極拓展殘疾人士的人力資源」，以解救現時芸芸殘疾者及其家人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和

掣肘。 

 

建議: 

 當學生有醫生證明因先天疾病影響其對某些學科的能力時其教育機構應可

以因應學生的殘障對其作適度的調整 

 持續教育對殘疾人士非常重要，政府當支援各類院校用彈性方法多收他們入

讀。 

 改善恩恤過大的情況，實施對香港所有建築物不能豁免《建築物條例》中無

障礙措施之條款 

 政府應對難而符合上述條例的建築物持有者或團體作出支援，以便促進建築

物通道修正的目標。 

 由政府帶領檢討《建築物條例》過去五年的巡查情況。可鼓勵殘疾人士/團體

參與舉報機制。通道問題乃防礙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權益及爭取進修機會的罪 

 



 

 

 

 

魁，必須盡快修正。 

 於各大殘疾議題上開放與全港的殘疾人士團體一同討論，使殘疾人士可以直

接向政府提出他們的意見 

 

                                                                                                         

 

 

 

 

 

副主席譚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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